附件2
关于汕头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

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版）》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10号）的规定，市发改局牵头市城管、住建、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我市实际，对汕市发改规〔2019〕321号文进行了修订，制定出台了《汕头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现就汕头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

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以来，汕市发改〔2019〕321号明确了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范围和主管部门，以及其他职能部门协助监管的职责，明确纳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范围，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及经营、住宅小区等实行市场调节价停车设施，明确了收费标准的确定方式，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并提供收费票据，有力地规范了经营者的收费行为。汕市发改〔2019〕321号规定了可以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政策，并积极推行鼓励经营者采取分时段分类型，实行差别收费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市场取向、改革创新和放管结合的原则。

城管部门根据汕市发改〔2019〕321号的要求，积极发挥自身职责，协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价格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为更好地做好机动车停车设施的监管，规范机动车停车设施备案工作，还制定并施行了《汕头市停车设施备案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为社会公众提供停车服务、收取停车费用的经营性停车设施应及时办理备案手续，以便于摸清底数，落实监管，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的收费管理。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汕市发改〔2019〕321号相关规定，聚焦住宅小区、医疗卫生机构、重要公共文化场所等关键领域，持续加强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监管执法，及时妥善处置相关价格投诉举报事项，取得了较好成效。

为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停车设施建设，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维护车主和停车设施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结合上级相关政策要求和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新形势，市发改局牵头有关部门继续修订完善《汕头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二、政策依据
    1.《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

    2.《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10号）
三、需要说明的相关内容
（一）修订主要内容。一是调整政府定价管理停车设施的范围。根据粤发改规〔2022〕10号的规定，将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和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场（库、泊位）”进行了调整（详见下文“进一步明确定价范围”相关内容）。

二是废止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规定。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483号）的规定，废止了“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必须与业主或者使用人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约定的行为”的专门规定。

三是延长政府定价管理停车设施的免费停放时限。将“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不含自动收费停车设施）停车不超过15分钟的，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延长免费时限。”的规定，明确为：进入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停车不超过30分钟的，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四是增加经营性停车设施备案管理条款。根据《汕头市停车设施备案管理办法》（汕城管〔2023〕64号）规定，经营性停车设施实行备案管理，要求停车设施经营者应当取得市场主体资格，并按规定向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备案。
（二）进一步明确定价范围。明确纳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范围的有：

1.依法规划和设置的道路停车设施；

2.城市公共交通枢纽（换乘）站以及机场、车站、码头、口岸等交通站场配套停车设施；
3.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办学校、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体育馆等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设施；
4.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三）确定定价形式。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由价格主管部门按停车设施的类型明确管理形式并制定收费标准。

（四）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停车设施。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停车设施，除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外，其他依法设立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五）明确定价原则，推行差别化收费。要求在制定或调整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时，应当依据停车设施建设运营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城市综合交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实行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别收费，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改善城市环境。
（六）规范定价行为。明确制定、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程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等方面要求。
（七）明确停车设施经营的备案管理。要求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为社会公众提供停车服务、收取停车费用的经营性停车设施，其经营者应按《汕头市停车设施备案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备案。


